中華民國第一屆(99年)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活動實施計畫
一、目的：為積極推展終身學習活動，培養正確終身學習認知，陶冶良好態度，養成持續學習習慣，藉以充實新知，提升技能，增進生活品質，以落實終身學習之理念，特舉辦中華民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及表揚活動。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
三、協辦單位：行政院各部會、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
四、承辦單位：(教育部另委託單位擔任)
五、選拔標準：終身學習楷模須符合終身學習之特質，並有下列具體事蹟，且能長期實踐，足為他人表率者。
（一）持續學習，自我實現，致使個人生涯不斷發展者。
（二）適應變遷，突破困難，充實新知以提升生活品質者。
（三）分享心得，激勵人心，促使他人共同參與學習者。

（四）創新管道，結合資源，轉換應用，落實終身學習行動者。
六、選拔對象：凡中華民國國民，積極參與終身學習，有顯著績效，足為全民楷模者。(具軍公教人員身分者請勿推薦)
七、選拔方式：分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辦理
（一）初審
1.推薦單位：行政院各部會及其附屬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大專校院、部屬館所及民間團體。
2.初審單位：行政院各部會、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及教育部。
3.初審決定名額：

(1)行政院每一部會(含附屬單位)初審決定名額至多二名。

(2)每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決定名額至多二名，但截至98年底人口超過100萬者，得增一名。

(3)各大專校院、部屬館所及民間團體以推薦一名為原則，經由教育部辦理初審，初審決定名額分配如下：

A.「大專校院」部分，由教育部初審決定名額至多十五名。

B.「部屬館所」部分，由教育部初審決定名額至多十名。

C.「民間團體」部分，由教育部初審決定名額至多三十名。
4.初審作業：
(1)推薦單位為「行政院各部會及其附屬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者」，應於99年10月29日(五)前將推薦書與相關表件資料(格式如附件二、三、四，均含1式5份紙本與電子檔1份），檢送各部會、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辦理初審審查作業。

(2)推薦單位為「大學校院、部屬館所與民間團體者」，亦應於99年10月29日(五)前將推薦書與相關表件資料(格式如附件二、三、四，均含1式5份紙本與電子檔1份），逕行文向教育部推薦（以推薦一名為原則，民間團體另應檢附團體立案證書影本），俾教育部辦理初審審查作業。

(3)初審單位受理推薦後，依本實施計畫第五點所列選拔標準辦理初審作業。
(4)初審單位完成初審後，應提報初審決定名單，連同推薦書及相關佐證資料(格式如附件二、三、四、五，均含1式5份紙本與電子檔1份），於99年11月10日(三)前函送教育部辦理複審作業。如初審決定名單有2人以上者，則請加附「候選人優先推薦順序名單(格式如附件六所示)」。
（二）複審
1.由教育部邀集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組成複審委員會，就各初審單位所提報通過之初審決定名單，於99年11月25日(四)前審定複審決定名單，並提報「教育部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辦理決審事宜。
2.此項工作由教育部(承辦單位)辦理，必要時得邀請各相關之初審單位或推薦單位代表列席說明。
（三）決審
 1.依據複審委員會所提報複審決定名單，由教育部召開「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於99年12月10日(五)前完成決審事宜，必要時得就受推薦人選之相關資料及人員進行查核或訪談。
 2.查核或訪談工作由教育部(承辦單位)辦理。
3.辦理決選時，如有必要得邀請初審單位或推薦單位代表列席說明。
八、決選名額
(一)「行政院各部會」合計至多選拔十名為原則。

(二)每一「直轄市、縣（市）」各選拔一名為原則，但截至98年底人口超過100萬者，得增一名。

(三)「大學校院」合計至多選拔十名為原則。

(四)「部屬館所」合計至多選拔五名為原則。

(五)「民間團體」合計至多選拔二十五名為原則。

(六)選拔名額得視各單位提報候選名單熱烈程度及候選人積極參與終身學習程度…等因素，酌做彈性調整。

九、表揚活動：
（一）時間：由教育部擇期訂定之。
（二）地點：由教育部洽詢各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提供適當場所。
（三）表揚方式
1.表揚大會以隆重、溫馨為基調，來呈現現代公民終身學習精神。
2.透過傳播媒體廣為宣導受獎人之終身學習事蹟，以擴社會支持及影響力。
3.受推薦而未入選為全國終身學習楷模之候選人，請各初審單位或推薦單位自行表揚。
（四）獎勵：每人致贈獎座（牌）1座，終身學習獎助金新臺幣伍千元。
十、經費：辦理活動經費由教育部相關經費項下支應。各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初審作業所需經費，請自行編列支應。
十一、各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是項業務人員積極盡責者，得予以獎勵。
十二、推薦書、訪查表格式如附件，各推薦單位得自行繕印，或至教育部網站/單位介紹/社會教育司/電子布告欄下載。網址：http://www.edu.tw/society/index.aspx

十三、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簽報，奉核定後實施。
附件二
	中華民國第一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候選人推薦書
	推薦單位：

	姓名：
	出生
	年　　　月　　　日
	相片（二吋半身近照）
	

	性別：
	住址
	
	
	

	身分證號碼：
	
	
	
	

	
	電話
	宅
	
	

	職業：
	
	公
	
	

	
	
	手機
	
	

	
	學歷
	
	
	

	終身學習事蹟簡介
	1.終身學習事蹟字數至少600字。（繕打時此列可拉大）
2.候選人終身學習事蹟照3-5張請依後附格式黏貼




填表說明：一、如有不良紀錄者請勿推薦。
二、本表格可至教育部社教司電子布告欄區下載，http://www.edu.tw/society/index.aspx
三、表格請以電腦膳打後列印，附相關佐證資料影印本，紙本資料1式5份連同電子檔光碟，請一併送初審單位。初審單位通過後再送複審單位。
附件三
中華民國第一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候選人終身學習事蹟照黏貼表
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
	4×6彩色終身學習事蹟照黏貼處


	4×6彩色終身學習事蹟照黏貼處


※請貼終身學習事蹟照片3-5張黏貼。
※候選人推薦書及終身學習事蹟照片3-5張，紙本資料1式5份連同電子檔光碟，請一併送初審單位。初審單位通過後再送複審單位。
附件四
中華民國第一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候選人終身學習事蹟說明表（初審）
	候選人姓名
	

	推薦單位
	

	評審項目
	說明：請就下列評審項目，擇一或擇多項詳述說明，並檢附具體事實證明。
□（一）持續學習，自我實現，致使個人生涯不斷發展者。
□（二）適應變遷，突破困難，充實新知以提升生活品質者。
□（三）分享心得，激勵人心，促使他人共同參與學習者。
□（四）創新管道，結合資源，落實終身學習行動者。

	終

身

學

習

事蹟
詳細說明

	


※表格請以電腦膳打後列印，附相關佐證資料影印本，紙本資料1式5份連同電子檔光碟，請一併送初審單位。初審單位通過後再送複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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